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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年⼦⼥請求給付扶養費，是否須經當事⼈、親屬會議協議都不成
⽴等程序後，才可向法院起訴？

⽂:劉國斯（認證法律⼈） ‧ 家庭‧⽗⺟⼦⼥  ‧ 2022-12-23

本⽂

⼀、⽗⺟向成年⼦⼥請求扶養的要件

⽗⺟與成年⼦⼥間在法律上，是直系⾎親尊親屬與卑親屬的關係，⽽且彼此互相負有扶養的義務[1]。當⽗⺟要
向成年⼦⼥請求扶養時，法律上⽗⺟必須主張⾃⼰「不能維持⽣活」，但此時⽗⺟不需要「無謀⽣能⼒」[2]。

（⼀）「不能維持⽣活」的意思

所謂「不能維持⽣活」是指不能以⾃⼰財產維持⽣活⽽⾔，此時如果⽗⺟能以⾃⼰財產維持⽣活，在法律上就
沒有受扶養的權利[3]。

（⼆）「無謀⽣能⼒」的意思

所謂無謀⽣能⼒，依據財政部針對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4]關於扶養「無謀⽣能⼒親屬」的定義，只要具備下
列條件之⼀就屬無謀⽣能⼒，⽽有受扶養的權利[5]：

簡單來說，扶養請求權必須以「無謀⽣能⼒」和「不能維持⽣活」為要件，只是對於⽗⺟的限制較為寬鬆，⽗

1. 

因⾝體傷殘、精神障礙、智能障礙、重⼤疾病就醫療養或須⻑期治療等，並取得醫院證明，⽽且不能⾃
⼰謀⽣或沒有⼯作能⼒的⼈。

2. 

符合衛福部公告需要⾝⼼失能需要⻑期照顧的⼈，⽽且不能⾃⼰謀⽣或沒有⼯作能⼒。
3. 

受到監護宣告（還沒撤銷）。
4. 

納稅義務⼈及其配偶的未滿60歲直系尊親屬，且其當年度所得未超過基本⽣活費的⼈，或領有⾝⼼障礙
證明、⼿冊或被醫⽣診斷是精神疾病的嚴重病⼈，可被列報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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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不能維持⽣活」就可以向⼦⼥主張負扶養義務。

⼆、⼦⼥（扶養義務⼈）⾃⼰必須要有扶養能⼒

成年⼦⼥依⺠法有扶養不能維持⽣活的⽗⺟的義務，成為扶養義務⼈；不過⺠法也考量到如果扶養義務責任太
重的話，⾃⼰可能也無法⽣活的情況，因此特別設有當因為負擔扶養義務⽽不能維持⾃⼰⽣活的時候，⼦⼥可
以減輕扶養義務的規定[6]。

圖1 ⽗⺟向成年⼦⼥請求扶養的程序
資料來源：劉國斯 / 繪圖：Yen



三、⽗⺟與成年⼦⼥就扶養⽅法發⽣爭議時，如何解決？（⾒圖1）

（⼀）在成年⼦⼥扶養⽗⺟的扶養⽅法中，扶養費只是其中⼀項

扶養的⽅法有很多種，不⼀⽽⾜，可以是⽗⺟與成年⼦⼥同居⼀家⽽受扶養，或⽗⺟與成年⼦⼥住在不同地⽅
再由成年⼦⼥按⽗⺟不同的需要，陸續給付適合⽗⺟的⽣活物資、⾦錢，或撥給⼀定財產由⽗⺟⾃⾏收益作為
扶養的⽅式。

（⼆）意⾒不合的話，原則上應該先協議，如不成再由親屬會議來決定

扶養的⽅法在順序上：

如果對於親屬會議的決議有不服時，必須在3個⽉內向法院聲請訴訟來決定[9]。

此外過去法院實務上也認為⽗⺟與成年⼦⼥間不能協議決定扶養⽅法時，還是應該要先由親屬會議來決定，或
由有親屬會議召集權之⼈聲請法院處理；如果請成年⼦⼥扶養這件事沒有經過親屬會議，⽗⺟就直接依⺠法的
規定向法院請求判決給付扶養費的狀況，於法即有未合，這樣的訴訟會遭到法院駁回[10]。

（三）進⼊法院後，法院可以決定的扶養⽅法

扶養⽅法事件，法院依照⺠法與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的規定，得在下列的扶養⽅法中選擇，在判決中要求⼦⼥負
扶養義務：

1. 

⾸先應由⽗⺟與成年⼦⼥雙⽅協議來決定。
2. 

其次如果當事⼈間協議不成的時候，應由親屬會議來決定[7]。
3. 

再來如果親屬會議不能召開、召開有困難、召開後不為決議或不能為決議時，則由有親屬會議召集權的⼈
聲請法院處理[8]。

1. 

命為同居⼀處⽽受扶養。
2. 

定期給付。
3. 

分期給付。



四、確定扶養⽅法後，只剩扶養費⾦額有爭執時，可以直接請法院決定，⽽不⽤經過親屬會議決定

前⾯提到扶養的⽅法很多，⽽提供扶養費只是扶養⽅法中的其中⼀部分，如果當事⼈已經定好扶養的⽅法，只
剩扶養費⾦額的多少或是給付的⽅式有爭執的時候，就不⽤再經過親屬會議來決定，⺠法因此在第1120條但
書規定：「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

這是為求迅速解決紛爭，並節省當事⼈時間費⽤，因此應由法院直接依家事⾮訟程序，由法院依職權決定該扶
養費給付的⾦額及給付⽅法[12]。

五、結論

⽗⺟請求成年⼦⼥給付扶養費，應先由⽗⺟與成年⼦⼥間協議定之，以切合實際上需要，並維持親屬間和諧；
如果⽗⺟與成年⼦⼥間對於是否以扶養費給付作為扶養的⽅法，有不能協議的情況時，則應該經由親屬會議來
決定；如果親屬會議仍然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則由有親屬會議召集權的⼈聲請法院處理；對於親屬會議
的決議有不服時，才能在3個⽉內向法院聲訴。

如果⽗⺟請求成年⼦⼥給付扶養費，沒有先經過當事⼈協議，或是親屬會議議定等程序，⽗⺟是不可以直接向
法院起訴請求給付扶養費的。

但是，如果是⽗⺟與成年⼦⼥間已達成協議，同意以給付扶養費為扶養⽅法的情況，⽽雙⽅間只是對於扶養費
給付⾦額的⾼低或給付⽅法不能達成協議時，此時⽗⺟就可以不經過親屬會議議定的程序⽽直接向⾃⼰的住居
所的管轄法院，聲請以家事⾮訟程序裁定之。

註腳

4. 

撥給⼀定財產由受扶養權利⼈⾃⾏收益。
5. 

其他適當之⽅法[11]。

   ⺠法第1114條：「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
⼀、直系⾎親相互間。
⼆、夫妻之⼀⽅與他⽅之⽗⺟同居者，其相互間。
三、兄弟姊妹相互間。
四、家⻑家屬相互間。」

[1]

   ⺠法第1117條：「
I 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活⽽無謀⽣能⼒者為限。
II 前項無謀⽣能⼒之限制，於直系⾎親尊親屬，不適⽤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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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法院62年度第2次⺠庭庭推總會議決議（四）（1973/7/16）：「⺠法第⼀千百⼗七條第⼀項規定，
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活⽽無謀⽣能⼒者為限。⽽同條第⼆項僅規定，前項無謀⽣能⼒之限制，於
直系⾎親尊親屬不適⽤之，並⾮規定前項之限制，於直系⾎親尊親屬不適⽤之。是直系⾎親尊親屬，如能
以⾃⼰財產維持⽣活者，⾃無受扶養之權利；易⾔之，直系⾎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
⽣活』之限制。」

[3]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按第⼗四條及前⼆條規定計得之個⼈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
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之綜合所得淨額：
⼀、免稅額：納稅義務⼈按規定減除其本⼈、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及其配
偶年滿七⼗歲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
（⼀）納稅義務⼈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歲，或無謀⽣能⼒，受納稅義務⼈扶養者。其年滿七
⼗歲受納稅義務⼈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
（⼆）納稅義務⼈之⼦⼥未成年，或已成年⽽因在校就學、⾝⼼障礙或無謀⽣能⼒受納稅義務⼈扶養者。
（三）納稅義務⼈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成年，或已成年⽽因在校就學、⾝⼼障礙或無謀⽣能⼒受
納稅義務⼈扶養者。
（四）納稅義務⼈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法第⼀千⼀百⼗四條第四款及第⼀千⼀百⼆⼗三條第三項之規
定，未成年，或已成年⽽因在校就學、⾝⼼障礙或無謀⽣能⼒，確係受納稅義務⼈扶養者。」

[4]

   財政部台財稅字第10904516510號令（2020/3/26）：「
⼀、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稱『無謀⽣能⼒』，應符合下列條件之⼀：
(⼀) 因⾝體障礙、精神障礙、智能障礙、重⼤疾病就醫療養或須⻑期治療等，經取具醫院證明，且不能⾃
謀⽣活或無能⼒從事⼯作者。
(⼆) 符合衛⽣福利部依所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之7規定公告須⻑期照顧之⾝⼼失能者，且不能
⾃謀⽣活或無能⼒從事⼯作者。
(三)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納稅義務⼈及其配偶之未滿60歲直系尊親屬有下列條件之⼀，亦屬前點所稱『無謀⽣能⼒』之範圍
：
(⼀) 當年度所得額未超過本部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規定公告該年度每⼈基本⽣活所需之費⽤⾦額者
。
(⼆) 領有⾝⼼障礙證明、⾝⼼障礙⼿冊者，或為精神衛⽣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病⼈。」

[5]

   ⺠法第1118條：「因負擔扶養義務⽽不能維持⾃⼰⽣活者，免除其義務。但受扶養權利者為直系⾎親尊
親屬或配偶時，減輕其義務。」

[6]

   ⺠法第1120條本⽂：「扶養之⽅法，由當事⼈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
⽽關於親屬會議的成員，規定在⺠法第1131條：「
I 親屬會議會員，應就未成年⼈、受監護宣告之⼈或被繼承⼈之下列親屬與順序定之：
⼀、直系⾎親尊親屬。
⼆、三親等內旁系⾎親尊親屬。
三、四親等內之同輩⾎親。
II 前項同⼀順序之⼈，以親等近者為先；親等同者，以同居親屬為先，無同居親屬者，以年⻑者為先。
III 依前⼆項順序所定之親屬會議會員，不能出席會議或難於出席時，由次順序之親屬充任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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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1132條：「依法應經親屬會議處理之事項，⽽有下列情形之⼀者，得由有召集權⼈或利害關係⼈
聲請法院處理之：
⼀、無前條規定之親屬或親屬不⾜法定⼈數。
⼆、親屬會議不能或難以召開。
三、親屬會議經召開⽽不為或不能決議。」

[8]

   ⺠法第1137條：「第⼀千⼀百⼆⼗九條所定有召集權之⼈，對於親屬會議之決議有不服者，得於三個⽉
內向法院聲訴。」

[9]

   最⾼法院26年鄂上字第401號⺠事判例：「受扶養權利者，應否與負扶養義務者同居⼀家⽽受扶養，抑
應彼此另居，由負扶養義務者按受扶養權利者需要之時期，陸續給付⽣活資料或撥給⼀定財產，由受扶養
權利者⾃⾏收益以資扶養，係屬扶養⽅法之問題，依⺠法第⼀千⼀百⼆⼗條之規定，應由當事⼈協議定之
，不能協議時，應由親屬會議定之。對於親屬會議之決議有不服時，始得依⺠法第⼀千⼀百三⼗七條之規
定，向法院聲訴，不得因當事⼈未能協議逕向法院請求裁判。」

[10]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7條：「
I ⺠法第⼀千⼀百⼆⼗條前段所定扶養⽅法事件，應由當事⼈協議定之；不能協議者，由親屬會議定之。
II 親屬會議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由有召集權之⼈聲請法院處理之。
III 當事⼈逕向法院聲請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8條：「前條所定扶養⽅法事件，法院得命為下列之扶養⽅法：
⼀、命為同居⼀處⽽受扶養。
⼆、定期給付。
三、分期給付。
四、撥給⼀定財產由受扶養權利⼈⾃⾏收益。
五、其他適當之⽅法。」

[11]

   家事事件法第100條：「
I 法院命給付家庭⽣活費、扶養費或贍養費之負擔或分擔，得審酌⼀切情況，定其給付之⽅法，不受聲請
⼈聲明之拘束。
II 前項給付，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次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必要時並得命提出擔保。
III 法院命分期給付者，得酌定遲誤⼀期履⾏時，其後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之範圍或條件。
IV 法院命給付定期⾦者，得酌定逾期不履⾏時，喪失期限利益之範圍或條件，並得酌定加給之⾦額。但
其⾦額不得逾定期⾦每期⾦額之⼆分之⼀。」
家事事件法第125條：「
I 下列扶養事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專屬受扶養權利⼈住所地或居所地法院管轄：
⼀、關於扶養請求事件。
⼆、關於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
三、關於因情事變更請求變更扶養之程度及⽅法事件。
四、關於其他扶養事件。
II 第⼀百零四條第⼆項、第三項及第⼀百零五條之規定，於前項事件準⽤之。」
家事事件法第126條：「第九⼗九條⾄第⼀百零三條及第⼀百零七條第⼀項之規定，於扶養事件準⽤之。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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